
路得記講台（六）脫鞋之家 羅煜寰 

主題：在生命的救贖上律法不及恩典 

讀經：得 4:1-8 

  窮苦寡婦路得援引猶太人「為近

親立後」的律法，請求財主波阿斯娶

她為妻。原本對她即有好感的波阿

斯，暫且口頭允諾，因為還有一個第

三者他是第一順位，這樁事必須按著

慣例在長老們的面前做個了斷。 

一一一一    城門口交涉城門口交涉城門口交涉城門口交涉（（（（4:14:14:14:1----6666））））    

� 簡便法庭（1-2） 

 盡職的長老們常出現在百姓容易

找著的地方，幫他們仲裁或給他們祝

福。波阿斯等到了那位“至親”，十

二個男人就開起了會來。程序精簡：

各就各位、陳述現況、詢問意向、攤

開細節、再度撮商、長老判決、祝禱

散會。 

� 代贖土地（3-4） 

 拿俄米因貧窮要賣地，但是有錢的

近親有義務幫她贖回。神對以色列人

的心意是家號不滅、地業永存。直到

今天以色列都還在誓死捍衛這個應

許。在波阿斯的禮讓與抬舉下，這位

近親願意代贖土地。 

� 兼娶寡婦（5-6） 

  沒想到波阿斯接著提出「為近親立

後」的義務條件（申 25），這決不

是“買一送一”的優惠贈品，因為它

的目的是要讓死人在他的產業上留

名。也就是說，娶了路得、生了兒子

之後，那塊地就得無條件歸還以利米

勒家！簡直是不得反失，那位近親於

是便打了個退堂鼓。 

  贖土地和娶遺孀其實都是近親的

義務，但是要守全律法是何等的難

啊！ 

二二二二    兩人的對比兩人的對比兩人的對比兩人的對比    

 這位近親預表著律法，波阿斯則預

表著恩典，兩人為了路得（預表著教

會）的贖買（原文字義）各表立場。 

� 律法在恩典之前 

路得原在那位至親之下，波阿斯要

等他放棄才能接手。使徒保羅說「但

這因信得救的理（恩典的福音）還未

來以先，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

圈到那將來的…基督那裡。」（加

3:23-24）「律法既因肉體軟弱，有

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兒

子…」（羅 8:3）。 

無論按著歷史進程或是人性自

主，講到信仰總是要先膜拜律法，等

到走不通才接受恩典。 

� 律法與恩典相反 

那親屬只想贖地不願娶人，贖地行

善，等寡婦過世或他嫁時土地便歸己

有。波阿斯為了關愛路得寧願犧牲財

富。律法的原則是證明自己能、自己

有，恩典的原則卻是承認自己不能、

自己沒有。因此在律法的原則下，你

必須去“得”；只有在恩典的原則

下，你才真懂得“捨”。 

保羅說「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

的恩典：他本來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

貧窮，叫你們因他的貧窮，可以成為

富足。」（林後 8:9）恩主耶穌付出

犧牲代價贖買新婦（教會），並許她

一同分享、治理榮耀的基業。 

� 律法比恩典遜色 

按能力那親屬只能保守土地在家

族之內，卻無法拯救路得個人，然而

人豈不比土地來得重要麼？原來暫

存界的定律（律法）只能保守暫存界

的東西（土地），永恆界的東西（靈

魂）卻必須用永恆界的定律（恩典）

來持守。 

三三三三    脫鞋為憑據脫鞋為憑據脫鞋為憑據脫鞋為憑據（（（（4:74:74:74:7----8888））））    

 那近親在宣佈放棄的同時，將鞋脫

下交給比他更有能力的波阿斯。 

� 鞋子象徵對土地的主權 

神在呼召亞伯拉罕時對他說「你起

來，縱橫走遍這地，因為我必把這地

賜給你。」（創 13:17），約書亞在

迦南地對百姓說「凡你們腳掌所踏之

地，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

你們了」（書 1:3）。 

在土地交易中將鞋脫下，表示放棄

踏足這塊土地的權利。另一方面在摩

西律法之中，一個人如果無法娶近親

的遺孀，也要羞辱地將鞋脫下（申

25），無論如何，這人認輸了。 

� “脫鞋”表示主權轉移 

脫下鞋子表示自己不能守全律法

（雅 2:8-10），而且脫下來的鞋子

要交給那比自己行的人。在基督徒的

信心歷程中，我們都應該算是“脫鞋

之家”－承認自己不能、也不配管理

自己，並將生命主權轉讓給基督。 

因此在路得的身上我們看見偉大

的愛，在那親屬的身上我們看見律法

向恩典稱臣。這就彷彿你我信仰的兩

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是「耶穌愛我、

讓我稱義」，靠著十架犧牲，信者蒙

福。第二個階段是「基督管我、使我

成聖」，學習讓主管理，交出主權。 

稱義必須認識耶穌，成聖得靠高舉

基督，這可說是信徒一生中最重要的

兩件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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